
浙江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
入会邀请函

本单位（个人）申请加入浙江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，愿遵守贵
会《章程》和各项制度，积极参与会员活动，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。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

籍 贯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

身份证号码 民 族 宗 教

联系电话
办公: 传 真

移动： 电子邮箱

详细地址

行 业 职 务 邮 编

公司简介

企业名称
实际经营

地 址

有无分支机

构或子公司
主营业务

企业

情况

成立时间 总资产 税收

法人代表 职工人数 年销售额

经营范围 企业性质

工商登记地 企业网址

党组织情况 □ 有  无 证券代码

党员人数 人 团组织情况 □ 有 □ 无

会员

类型

□ 常务副会长（30000 元/年） □ 副会长（20000 元/年）

□ 理 事（8000 元/年） □ 普通会员（2000 元/年） 意向：

申报单位签字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浙江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
此函填写并签字、盖章后请附以下资料：

1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2、加盖公章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、企业宣传资料（如企业画册、宣传册、企业简介、企业荣誉等）。

备注：所有会员之间自行联系、合作产生的经济纠纷、矛盾等与本会无关。



填写说明：

一、本函一式一份，请用黑色水笔、钢笔填写或电脑打印，确保字迹
清晰、信息准确后邮寄或交促进会秘书处。

二、政治面貌一栏，如果您是无党派人士请填“群众”，若为党派人
士，可填写党派简称，如“中共党员”、“民建”、“民盟”等。

三、填写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将作为秘书处人员日常联络信息，如
更换信息需及时联系变更。

四、凡经批准成立的市、县（市）级协会、各类中小企业以及其他有
关法人单位及组织自愿申请，根据本会《章程》规定批准入会的，按本会
《会费管理办法》缴纳会费。

五、申请加入本会会员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业，经申请批准后，均可参加本会为企
业会员；

（二）具有法人资格的省内各类工商社团，经申请批准后，均可参加
本会为团体会员；

（三）工商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，个体工商户中的突出代表性人士
等，经申请批准后，均可参加本会为个人会员；

（四）在行业、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及个人。

六、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，并交回会牌、会服、会员证等。

七、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会《章程》的行为或因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
罚者，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；团体会员解散或个人会员死亡，自
动丧失会员资格；凡退会者或被除名者已交纳的会费均不予退还。

八、填写本函时请按表格备注栏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便于秘书处存档。
促进会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553 号中小企业大厦 24 楼（浙江

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）
联系电话：0571-81950168 13646821766 联系人： 秘书处
会费按照每年一缴纳，以入会时间为准。
开户名称：浙江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西湖支行
账号：33050161963500000322

汇款后请备注：公司简称+姓名+会费
专委会备注：专委会简称+公司简称+姓名+会费
欢迎关注浙江省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会微信订

阅号：


